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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制度这一新生事物
,

从其诞生到现在虽不足两年
,

却己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
,

为 世

人所瞩目
。

检察机关首创之后
,

不少部门和单位纷纷效仿
。

为使举报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康发

展
,

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

笔者试就检察机关的举报制度作些粗浅论述
,

以期为今后更深入的研

究起到抛砖引玉
、

垫基铺路的作用
。

一
、

检察举报制 度及其必要性

举报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违反 国家法律
、

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人和事
,

向有关机关和

部门检举
、

报告的行为
。

检察举报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接受并处理我国公民或法人
,

以及外

国人或外国法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
、

贿赂
、

读职等犯罪行为的检举
、

报告
,

并将处理结

果反馈给举报人的一种法律制度
。

举报不同于申诉
。

申诉是公 民对有关自身的权益间题
,

向国家机关中述 理 山
,
提 请 处

理的行为
。

举报与申诉的主要区别
,

一是发生的原因不同
,

举报是举报人 ( 包括社团
、

企事

业单位等法人 ) 发现违反国家法律
、

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行为
,

向有关国家机关或

部门进行检举揭发要求依法处理 , 而申诉是由于申诉人认为有关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不公道的

处理
,

向原处理机关或原处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重新处理要求的行为
。

二是举报行为可

以是举报人掌握有充分的证据
,

也可以是只掌握一定的案件线索
,

而且
,

举报人无法定的举

证责任 , 而申诉人提出申诉
,

必须提出充分的申诉理由
,

并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

三是中诉

人进行申诉
,

理所当然地要讲明自己的姓名
、

身份
、

单位或住址 , 举报人则不必一定这样做
。

举报也不同于控告
。

控告是指向司法机关揭发犯罪分子及其犯罪事实
,

并要求依法处理

的行为
。

控告与举报虽然都是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手段
,

但二者也是有区别的
。

一是控告人

一般是受违法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 举报人一般与事件无直接牵连
。

二是

控告是为保护自身的权益而要
’

荞依法处理 ,
.

举报则一般是出于义愤或为了维护公益而提出关

于处理违法犯罪的要求
。

三是
,
同申诉人进行申诉一样

,

控告人向有关机关控告
,

要讲明自

己的姓名
、

身份
、

一

单位或住址
,
要揭发违法犯罪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和提供必要的证据 , 举报

人则不必一定这样做
。

党中央在 ( 1 9 88 ) 5号文件中明确提出
: “

要建立并逐步健全人民检举制度
,

在各级监

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设立举报中心
,

以及时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进 行 贿

赂
、

贪污
、

偷税
、

抗税
、

挪用公款
、

出卖国家秘密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

立案
、

受理和销

案
,

都要有明确的法定程序
。 ”

建立检察举报制度是廉政建设的需要
,

是当前治理整顿
、

深

化改革
、

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

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



感
,

鼓励群众参政议政
,

关心国家大事
,

从而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
。

据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
,
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置 ` 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

”
或

“
人 民检

察院举报室
” ,

专门负责举报工作
。

从 19 88 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创建国内第 一 个

举报机构一一 “ 经济罪案举报中心
” 以后

,

到目前为止
,
全国已有 3。。 6个检察院设置了举报

机构
,

占全国检察机关总数的89 帕
。

建立举报制度
,

开展举报工作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
举报制度是专门机关和群众相结合

的有效监督形式
,

是检察机关依靠和发动群众同贪污贿路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 径
。

相 信 群

众
,
依靠群众是我们一贯的工作方法

,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

。

一个时期以来发生在

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
、

受贿
、

弄权读职
、

敲诈勒索
、

倒买倒卖紧俏物资
, 以及挥

霍公款
、

奢侈浪费等违法犯罪活动
,
损害了广大大民群众的利益

,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

实行举报制度
,

发动群众揭露违法乱纪行为
,

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直接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

之下
,

从而有利于促进廉政工作
,

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

发挥专门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相

结合的巨大威力
,

极大地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
从而有效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

建立举报制度也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任务的重要措施
。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对

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实行监督
,

直接查处贪污
、

受贿
、

玩忽职守等犯罪案件是检察机

关的重要任务
。

但是
,

在以往的工作中
,
信息不灵

,
发现案件的渠道不畅通

,
一 直 是 个 难

题
。

为了沟通信息
,
发现案件线索

,

检察机关曾创造了系统抓
、

抓系统以及加强横向联系
,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经验
,

取得了一些效果
。

但是
,

这些做法都是依靠单位和采用行政手段进

行的
,

仍然不能改变检察业务工作的被动局面
。

特别是当前经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 日益隐

蔽狡猾
,
法人犯罪现象日益严重

,

国家工作人员中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也很突出
。

在

这种情况下
,

仅仅依靠单位和采取行政手段来发现案件线索
,
而缺少群众性的检举揭发

,

其

作用必然是有限的
。

随着举报制度的建立
,
广大人民群众检举经济犯罪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举报案件成倍增长
,

从而有效地加强了检察机关发现犯罪线索的能力
,

一改过去等案上门的局

面
。

自 19 8 8年下半年
,
各级检察机关陆续建立举报机构以后

, 1 9 8 9年 1至 10 月全国检察机关

共受理贪污
、

贿赂案件8 5 5。。余件
,

比 1 98 8年同期的 3 5 0 0 。件
,
增加一点四倍

。

已立案 4 4 7 0 0余

件
,

比 1 9 8 8年同期的 1 6。。。件
,

增加一点六倍
。

在检察机关受理的贪污
、

贿赂案件中
,

70 肠

是群众举报的
。

建立举报制度对加强廉政建设
,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当前社会上

存在的腐败现象
,

虽然只发生在少数部门和少数人身上
,
但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 却 非 常 恶

劣
,
危害极大

。

在一定程度上涣散了群众对党和改革前途的信心
,
损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潜

移欺化地侵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 已成为群众最为不满的社会问题之一

。

在这种情况下
,

开

展群众举报活动
,

无论什么人
,

只要掌握违纪违法犯罪者的真凭实据
,

都可以向有关机关举

报
,

除诬告陷害者外
,

举报行为受到保护
,

举报有功还要受到奖励
。

这样做
,

既保障了群众依法

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
经过对群众举报案件的查处

,

又促进了党政机关的廉沽
,

也消除丁群

众对党政机关的陌生感
、

离异感
,
增强了信任感

。

从而会大大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鱼水关

系
,

使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

二
、

检察举报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检察机关开展举报工作以来
,

已相继建立了一些制度
。

但是
,

由于举报工作开展时间不



长
,

有的制度还有待建立
,

己经建立起来的制度也还需要在卖映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

( 一 ) 加强反贪污贿赂机构的建设

当前
,

为了适应反贪污贿赂斗争形势的需要
,

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反贪污贿赂侦查机构的建

设
。

首先应着手理顺内部关系
。

所谓内部关系
,
是指检察机关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各级

检察机关都试图寻找更为有效的形式和最佳方案
, 以求减少环节

,

提高工作效率
,

加快处理

举报案件
。

为此
, 1 9 8 9年 7月

,

广东省检察院经省委批准
,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

,

设立了反贪

污贿路工作局 ( 二级局 )
。

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并推广了这个好经验
。

之后
,

广东省大部分

市检察院
,

四川省检察院和成都
、

重庆市检察院
,

哈尔滨市检察院等也相继建立了这种机构
。

19 8 9年 8月
,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原来的经济检察厅改为贪污贿赂检察厅
,

将举报机构划

归该厅管辖
,

实行受理
、

初查
、

侦查
“
一条龙

, ,
并要求各地照此办理

,

尽快将机构名称改

过来
。

然而
,

就全国来讲
, 目前绝大多数检察机关的举报机构还隶属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

与

直接查处贪污贿赂案件的经济检察部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

这样既增加了中间环节
,

也

不利于对下进行业务指导
,

必然影响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开展
。

所以
,

加强举报工作的当务之

急是要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的内部关系
,

在整个检察系统早日实现受理
、

初 查
、

侦 查 一 体

化
。

尽快适应反贪污贿赂斗争的需要
。

( 二 ) 进一步明确受理案件的重点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现有的规定
,

检察机关受理举报案件的范围是
:
贪污

、

受贿
、

侵犯公

民民主权利
、

读职犯罪案件
,

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
。

但是
,

从近两

年来举报工作的实践看
,

检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
,

有80 肠是贪污贿赂案件
。

由此不难看出
,

检察机关在惩治腐败的工作中
,

打击的重点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中贪污贿路

的犯罪活动
。

正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变化
,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原经济检察厅易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
,

广东和四川省及部分城市的检察机关将经济检察处改名为反贪污贿赂工作局
,

并将贪污
、

贿

路
、

挪用公款
、

偷税抗税
、

假冒商标
、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境外存款隐瞒不报等七种案件
,

确定

为该部门的受案范围
。

因此
,

随着举报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
,

特别是举报机构划归贪污贿路

检察部门管辖后
,

上述七种案件要十分明确地作为受理举报案件的重点
。

这样做
,

有利于集

中力量搞好反贪污贿赂工作
,

并以此来惩罚
、

震慑和预防犯罪
,

使检察举报制度不断适应廉

政工作的需要
,

更好地发挥其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三 ) 加强与其他执法机关的协作关系

所谓其他执法机关主要是指公安
、

法院
、

司法
、

纪委
、

监察
、

审计
、

工商
、

税务和海关

等部门
。

近两年
,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已与公安部
、

中纪委
、

监察部共 同 会 签 文

件
,

规定在查处案件的过程中
, 互相配合

、

互通信息
,

并建立了工作联系
、

案件移送和联席

会议等工作制度
。

但是
,

这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很好地予以执行
。

此外
.

与工商
、

税

务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制度
,

也还尚未建立
。

所以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与其他执法机关的协

作关系
,

逐步建立健全与这些部 门的工作联系制度
。

这样做的好处是
:

( 1 ) 检 察 机 关 可

以定期不定期地与其他执法机关取得联系
,

对那些重复举报
、

多头举报的案件
,

根据案件的

不 同性质
,

分别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
避免了分散精力或重复劳动

,

有利于提高 工 作 效

率
。

( “ ) 对不属于 自己管辖的果件
,

按照案件移送制度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

可 以避免



发生延误或扯皮现象
,

有利于尽快查清间题
,

并及时反馈给举报人
。

( 3 ) 对于那些经济犯

罪与党纪
、

政纪或其他违法间题交织在一起的案件
,

检察机关可以与其他有关部门互 通 情

况
、

互相配合
,

依照各自管辖范围分别查处
,

使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应得的处罚
。

避免发生
“ 以

罚代刑竺和以党纪
、

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处理的问题
。

( 四 ) 健全保护举报人的制度
,

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

检察机关开展举报工作以来
,

各地不断发生一些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间题
。

据不完全

统计
,

河南
、
浙江

、

湖南
、

辽宁等 24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已有 25 。余名举报人 遭 到 不 同

程度的打击报复
,

轻者被免职
,

扣发工资
、

奖金
,

重者被伤害
、

杀害
。

如安徽省 阜 阳市 闸

管所主任
、

党支部书记赵传志
,

于 1 0 8 9年 3月 18 日将举报其贪污受贿间题 的 陆 秀 芳 ( 女
,

该所仓库保管员 ) 骗至仓库
.

用砍刀连砍数刀
,

陆经抢救无效死亡
。

之后赵犯又窜到陆家
,

将陆的丈夫砍成重伤 ( 赵犯 已被判处死刑 )
。 .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
,

不仅严重侵犯了公 民

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
,

而且影响恶劣
,

会大大地挫伤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板性
。

发生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的原因主要是一些被举报人目无法纪
,

当得知自己被举报后
,

便寻机报复举报人
。

此外
,

与少数地方工作中的间题
,

如泄露举报工作机密 ; 对打击报复案

件重视不够
,

没有及时进行有力地查处 , 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的宣传不力等
,

也有一定关系
。

为了减少或杜绝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的发生
,

以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

保护群众与违

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

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

首先
,

要建立健全保密制度
,

在 受理
、

保管
、

移送
、

查处
、

反馈
、

宣传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保密
,

对泄密造成后果的
,

视情节严肃

处理
。

其次
,

要加强立法
,

尽快制定出保护举报人的条例
、

法规
,

将保护举报人 工 作 纳 入

法制轨道
。

不久前
,

广东省检察院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 广东省保护公 民举报条

例 》 。

吉林
、

江苏
、

河南
、

山西
、

湖北等23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检察院也就保护举报人合法权

益作出了具体规定
。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需抓紧起草保护举报人条例
,

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
,

颁布实施
。

最后
,

严肃认真地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
,

要做到发现一件
,

查

处一件
,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

必须依法严惩
,

对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
,

也要商请纪委
、

监察部 门严肃处理
。

与此同时
,

还要广泛宣传举报违法犯罪是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
,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

宣传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典型案例
,

张扬法制
。

以此提

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
,

增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积极性
。

( 五 ) 建立并完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制度

在举报工作实践中
,

不少检察机关为了鼓励人民群众同贪污
、

受贿等犯罪活动作斗争的

积极性
,

已经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了奖励
。

据不完全统计
,

自 19 8 8年了月检察机关开展举报工

作至 1 9 8 9年 6月
,

上海
、

江苏
、

黑龙江等十六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和检察机关
,

对儿 4名举

报有功人员进行了奖励
。

奖励对象主要是向检察机关举报了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线

索
,

经查证属实
,

波举报人构成犯罪的有功人员
。

各地对举报人实行奖励以来
,

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
,

保护了举报人的积极性
,

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威信
。

但是
,

从实际执行情况 可以

看出
,

各地的做法不尽一致
,

规定也不尽合理
,

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未建立这项 制度
。

囚此
,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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